
                                          公告编号：临 2021-01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华泰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累计重大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 号，以下简称“《办法》”）规定，重大关联交易是指保险

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

易金额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1%以上的交易。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资产”）2021 年度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重大关联交

易标准，现就本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与关联方的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银保监会首批批准设立

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之一，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内

合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注册资本

60060.00万元人民币。其经营范围为：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

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 

（二）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办法》第五条规定，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所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险公



司的关联法人。华泰保险集团是公司及华泰资产的控股股东

及母公司，华泰资产与公司存在以股权为基础的关联关系。 

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类型 

2021年 1月 1日至披露时，公司与华泰资产持续发生关

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委托华泰资产管理保险资金所产生的委

托管理费、公司购买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费、

华泰资产购买公司团体保险保费及华泰资产为公司代付高

管延期支付的奖金，交易类型涉及保险业务类、资金运用类

及其他类三类。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按照《办法》的规定计算，公

司本年累计与华泰资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3759 万元，

具体汇总情况如下： 

       2021年公司与华泰资产累计关联交易情况统计表 

交易对手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万元） 交易说明 

华泰资产 保险业务类 2189.24 
公司委托华泰资产投资管理保险资

金的投资管理费 

华泰资产 保险业务类 22.18 
华泰资产购买公司的团体定期寿险

的保费 

华泰资产 资金运用类 1502.88 
公司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

的投资管理费 

华泰资产 其他类 44.27 
华泰资产为公司代付高管延期支付

的奖金 

合计 3758.57   



注：金额统计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 

（二）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华泰资产对传统、分红及万能等账

户的保险资金进行投资管理，各账户投资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债券、股票、资产管理计划、信托投资计划等监管允许的投

资范围，华泰资产从委托投资业务中向公司收取委托管理费。 

公司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产品包括基础设施

和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以及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涉及长丰大

道工程项目、长江大道工程项目及东湖通道工程项目，“海

上丝绸之路”航运港口网络项目等，基础项目均符合公司稳

健的投资需求。华泰资产按所发行的金融产品合同向公司收

取投资管理费。 

华泰资产投保公司团体定期寿险，交易标的为公司的保

险产品，公司向华泰资产收取保费并为其员工提供身故等保

险保障。 

华泰资产代付公司高管延期支付奖金，交易标的为所代

付的延期奖金金额。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投资交易协议 

公司委托华泰资产进行保险资金投资管理的交易协议

包括《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以及《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账户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账户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华泰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账户委托投资管理合同》三份专项保险资金账

户委托投资合同。 

1.交易价格 

投资管理费采用基础管理费加业绩管理费的形式收取，

基础管理费为固定费率，每类资产的基础管理费根据双方签

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收取，业绩管理费根据在每一委

托投资年度结束时，净值增长率与业绩基准的比较情况根据

不同资产类型按照双方签订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收取。 

至2021年8月31日，该项下发生的委托管理费关联交易金

额为2189.24万元。 

2.交易结算方式 

基础管理费按日计提，根据不同类产品按季度支付或按

年度支付，业绩管理费累积计提，按年支付。 

3.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协议自双方签署后，主协议自2021年1月1日生效，有效

期至2023年12月31日止；普通、万能及分红等账户的专项协

议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有效期一

年。 

（二）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 

1.组合类资产管理产品 



组合类资产管理产品交易协议为产品合同以及产品业务

申请书等。 

（1）交易价格 

组合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管理费一般包括基础管理费和业

绩管理费，基础管理费按照前一日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的年

费率收取。业绩管理费按照年化净值增长率或者年化收益率

与业绩基准的比较情况按合同约定的比例收取。 

（2）交易结算方式 

基础管理费按日计提，根据产品不同按季度、半年度或

年度支付，业绩管理费按合同约定日计提，在产品收益分配

或赎回时支付。 

（3）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协议以公司认购或申购产品确认时生效，生效时间为认

购或申购确认日，履行期限为认购或申购确认日起至赎回确

认日止。 

2. 基础设施和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计划 

基础设施和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的交易协议为受托合同，

资产支持计划的交易协议为认购协议。 

（1）交易价格 

基础设施和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计划产品

管理费根据双方签订的《受托投资合同》按照固定年费率进

行收取，费用中除投资管理费外，还包括托管费、监督费及



信息披露等费用。 

（2）交易结算方式 

基础设施和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以及资产支持计划产品

管理费均按日计提，根据产品不同按季度或者半年度支付。 

（3）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协议以双方签署为生效条件，产品成立日为生效时间，

履行期限为各产品期限。 

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投资华泰资产发行的金融产品项

下投资管理费关联交易额共计人民币1502.88万元。 

（三）华泰资产投保公司的团体保险 

1.交易价格 

华泰资产以其员工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公司的团体定期

寿险，根据《保险合同》约定，每个被保险人的保费为850

元人民币，首期投保人数为223人，首期保费合计为18.96万

元，总保费随着被保险人人数的增减（被保险人入职或离职）

变化，至2021年8月31日，保费交易金额共计22.18万元。 

2.交易结算方式 

首期保费签订合同时一次性结算，增减人所产生的保费

变化，定期进行互抵后统一结算。 

3.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保险合同》自双方签署后生效，本《保险合同》自2021

年5月13日生效，合同有效期12个月。  



（四）华泰资产代付公司高管延期支付奖金 

公司委托华泰资产代付高管人员延期支付的奖金，总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44.27万元。 

该交易无协议。 

四、交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华泰资产之间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

交易价格及交易条款，符合公平、公正及公允性要求，管理

费费率参考行业惯例及国内目前主要投资机构的收费模式

和水平，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确定，未偏离市场价格区间，

不损害各方利益。公司与华泰资产之间的关联交易不违反法

律法规及监管规定，并按照公司制度规定的决策流程进行相

应审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消费者权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股东之间利益输送的问题。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1 年 9 月 24 日，公司将《关于审议华泰人寿重大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以下简

称“关控委”）进行审议，关控委经审议，认为公司与华泰

资产之间的累计重大关联交易符合合规性、公允性及必要性

的要求，且未损害公司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并对此发表了书

面意见。 

随后，公司向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交了该累计

重大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治理

结构有关问题的函》（保监发改〔2016〕228 号）内容，公

司被豁免独立董事设置，故无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六、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

对本公告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反映。 

 

特此公告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5日 


